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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华国华清远发电工程项目获得核准的公告 

近日，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神华国华清远发电工程项

目（“本项目”）获得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核准。核准批复文件（文号：

粤发改能电函[2015]3482 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为满足珠三角地区及清远市电力需求，提高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水平，

促进电源结构优化调整，推动节能减排，同意建设本项目。 

（二）项目单位为由本公司按 51%的股权比例牵头组建的神华国华清远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地点为清远英德市沙口镇。 

（三）本项目建设 2×1000 兆瓦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机组。电厂采用带自然通

风冷却塔二次闭式循环系统，水源取自北江地表水；所排灰渣将全部综合利用。 

（四）本项目同步建设烟气除尘、脱硫和脱硝设施，机组投产后各项排放指

标要满足国家和广东省的环保要求，并进一步采取优化措施，使烟尘、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等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基本达到燃气轮机组排放限值。项目加强节

能管理，投产后发、供电煤耗等各项能耗指标应控制在设计水平。 

（五）本项目动态总投资约人民币 89.18 亿元，其中资本金约占 25%，由神

华国华清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出资；其余所需资金以银行贷款方式解决。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5 年 8 月 26 日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